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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章 货  币

第一节金属币

民 国 2 4 年（1935)以前，本县流通使用的金属币混杂不堪，有银锭、制钱、银元、铜元和 

少量藏币。

于清光绪 2 8 年（1902)，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、打箭炉（康定）同知刘廷恕在成都造币 

厂仿照印度卢比改铸银元，在川边流通，时称藏币。将卢比正面英维多利亚头像改为光绪 

皇帝像，将背面英文改为汉字阳文“四川省造”。一圆币重九七平银三钱二分，直 径 3. 1 厘 

米；辅 币 2 种 ，二分币重一钱六分，直 径 2 4 毫米；四分币重八分，直 径 1 3毫米。在川边发行 

后，人民乐用。

第二节纸 币

一 、苏 维 埃 币

于 1935年在县内岚安一带使用。纸币正面为列宁头像，面值一元，币 长 11.4厘米，宽 

6. 4 厘米。

二 、法币

民国 2 4 年（1935)5月 ，法币进人本县流通。1 1月 3 日，规定所有完粮纳税及公私款项 

均以法币为限。次年市面流通的法币最大面额为1 0元 ，民国 3 7 年（1948)最大面额为 500 

万 兀 。

三 、关金券

民 国 3 1年（1942)4月，因法币迅速贬值，国民政府财政部决定大量发行关金券，作为 

中额法币流通。当年流入县境的关金券有1 元、5 元 、1 0元 3 种。民 国 3 7 年（1948)流通的 

关金券面额多为1 万、2 万、5 万元。

四 、金圆券

民 国 3 7 年（1948)8月 1 9 日，国民政府宣布实行“币改”，发行金圆券，9 月流入县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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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 1 元、5 元、1 0元 、5 0元、10 0元数种，辅 币 有 1 分、5 分、1 角、2 角、5 角 等 1 0种 。民国 38 

年（1949)，最大面额为 10 0万元。

五 、 银元券

民 国 3 8 年（1949)7月 2 日，•国民政府决定实行第二次“币改”，发行银元券。此时，国 

民政府已信誉全失，本地人民拒用银元券，市面仅流通银元、铜元及铜镍辅币。

六 、 人民币

1950年 3 月 ，本地开始流通人民币（旧币）。面 额 有 1 万元、5000元 、1000元、5 0 0元、 

2 0 0元、1 0 0元、5 0 元、2 0 元、1 0元 9 种 。

19 5 5年 4 月 1 日，本县发行 1953年版的人民币。以 1 : 1 0 0 0 0比率兑换旧人民币。有 

1 元、2 元 、3 元 、5 元 面 值 4 种 ，辅 币 有 5 角、2 角、1 角、5 分 、2 分 、1 分 面 值 6 种。1958年 

1 2 月，本 县 发 行 1 0元券；198 7年 4 月 2 5 日，发 行 5 0 元券；198a 年发行1〇〇元券。

1950年 1 月 ，中国人民银行西南区行宣布禁止银元流通。为贯彻党的民族团结政策， 

照顾少数民族习惯，对川、康两省藏彝等民族地区，釆取允许人民币与银元短期混合流通， 

迫使银元退出流通领域的方针。（一）建立人民币与银元混合流通的市场，实行无限制兑 

换 ，兑换价格依市场自然比值为准；（二）凡国营贸易及财政税收一律收受人民币；（三）对 

人民币与银元混合流通地区，严格控制人民币投放数量，以免影响当地物价。

各少数民族地区人民币与银元混合流通情况相当复杂。据人行县支行《1950年货币 

流通调査报告》称 ：年底，全县乐于使用人民币的人，占全县人口的8 6 % ，不愿使用的大部 

系少数民族及高山汉族。在市场交易中，用人民币占 6 3 % ，物物交易占 2 6 % ，银元交易占 

1 1 % 。19 5 1年 ，全县城乡群众，包括偏僻山村人民，都主要用人民币进行交易。1952年 6 

月 ，西康藏族聚区区正式宣布禁银。完全行使人民币的有康定、泸定、丹巴、九龙、道孚、乾 

宁、甘孜等县。1950〜 195 2年 ，本县共计纯投放人民币3 9 万元。

1953〜 19 5 7年 ，国家对粮油实行统购统销和国家职工改供给制为工资制，货币供应 

量大增。但由于生产发展，物资丰富，货币纯投放开始变为回笼。

1958年 ，“大 跃 进 ”开 始 ，创办县 办 工 业 大 大 增 加 了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；农业受到“共产 

风”、“瞎指挥”等影响，生产下降，加之信贷“大撒手”，市场货币流通量超过了社会承受能 

力，市场供应紧张，群众持币争购生活物资。

1961年 ，国家开始纠正冒进失误，实行“调整、巩固、充实、提高”的发展方针。停办亏 

损企业，精简职工，实行工资基金管理，以控制货币投放；加强储蓄工作，出售高价商品，以 

回笼货币。生产逐渐恢复，市场供应有所好转。

1966〜 1 9 7 6年 ，由于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干扰，生产秩序混乱，货币发行失控，导致副食 

品和一些主要日用工业品供应紧张，货币流通量过大，市场物价上涨明显。

1979年起，国家开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。物资丰富，市场逐渐繁荣。从 1980年起，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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币开始正常回笼。

1950〜199 0年 ，本县共收人货币4252 7万元，其中商品销售收人占66. 6 % ，信用收入 

占 34. 0 3 % 。支出货币 40740万元，其中工资性支出占 43. 8 0 % ，信用支出占 33. 8 2 % ，农 

产品采购支出占8. 71 % (表 21 — 1)。

历年银行现金收支情况表

表 21 —1 (1950〜 1 9 9 0年 ） 单 位 ：万元

第 三 节 管  理

一 、金 银 管 理  、

1 9 5 1年 8 月 ，县财委决定：“禁止金银流通，惟磨西、得妥、新兴等乡有少数民族杂居 

其间，尚在使用银元、银块，尚待请示”。195 6年 8 月 ，县财委又决定：“少数民族之间不作 

规定，汉族购买少数民族的物资，必须用人民币，不得使用银元、银块；少数民族如拿银元、 

银块向汉族购买货物者，先向人民银行兑换，不得在市场上辗转流通”。195 8年 4 月 ，全州 

禁止金银流通，但 至 1989年 ，县内少数民族间（彝族）仍在使用银锭、银元，用于结婚、赔礼 

等。

1950年 1 0月，人行县支行开始收兑金银，对农民所得退押金银，以提高 5 % 的优惠价 

收兑，共收兑色金（1 3 3市两）4156. 2 5 克，白银（593 8两）185562. 5 克 ，银 元 791 2枚 ，收购 

代收抗美援朝捐献色金（4 市两）125克 ，白银（1 7 7市两）5531. 2 5 克 ，银 元 6 7 8枚。


